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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宁区投促中心2026年度所需投资促进服务公开招标项目采购需求文件

一、项目基本信息

（一）项目名称

 长宁区投促中心2026年度所需投资促进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二）采购单位

上海市长宁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上海市长宁区营商服务中心）

（三）采购预算

长宁区投促中心2026年度所需投资促进服务公开招标项目预算金额共600万元，来源为财政资金，主要包含人员经费、办公经费、公司承担的五险一金。具体内容如下：
1.人员经费包含基本工资、绩效、福利费用。

2.办公经费包含差旅费、培训费、报名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和税费。

3.公司承担的五险一金。

（四）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采购期限为一年。
二、采购内容

为推动长宁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招商和服务一体化建设，区投促中心通过公开招标采购方式，购买第三方专业市场化招商服务，做好全区投资促进和服务经济工作。

三、服务范围及服务要求

（一）投标人需建立专业化招商队伍，有较为成熟的人才引进、培养、淘汰机制。

（二）投标人将承担长宁区投资促进和服务企业工作。包括做好企业引进服务、招商信息跟踪与维护、推动楼宇经济发展、帮助企业解决困难、拓展招商渠道、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等。
（三）投标人已建立完善且成熟可用的现代化人员管理制度体系，具体包含劳动关系管理制度、薪酬福利管理制度、绩效管理制度、考勤制度、培训与发展制度等。

（四）投标人经费的使用有义务接受区审计部门、区财政的审计和检查。
四、服务目标（以2026年区投促领导小组制定的投促工作目标为准）

（一）存量重点企业服务。根据投促工作实施意见完成存量重点企业综合贡献增长指标（2025年2082家存量重点企业综合贡献增长3.86%，达456亿元）。

（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当年新引进项目完成区域内综合贡献指标（2025年当年新引进项目完成区域内综合贡献8.255亿元）。

（三）深入楼宇，服务楼内企业，完成重点商务楼宇平均税收落地率、平均单位面积产税指标（2025年重点楼宇数74幢，落地率目标59.1%）。

（四）配合做好市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一体化目标任务（2025年三大片区新增规模以上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投资额亿元以上固投类项目，或者按成工商注册或增资扩产的投资额3000万元以上注册类项目}开工落地投资额204亿元，其中主导产业、细分赛道项目投资额179亿元）。

（五）积极参与各类招商投促活动，拓展招商引资渠道（如人工智能大会、工博会、进博会等）。

（六）强化队伍建设。明确队伍建设目标，加强人员培训，完善招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强化招商人员廉政教育，构建忠诚干净、专业高效的招商队伍。

五、人员要求

（一）工作人员数量不超过30人（招商人员不超过29人，行政1人），具有从事投资促进和服务经济的工作经验和能力。

（二）工作人员应认真履行工作职责，遵守公司内部各项规章制度，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廉政纪律，无违法犯罪记录。

（三）工作人员应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六、验收要求

中标单位需提交年度经费使用报告，对经费使用合理性、有效性、完整性进行汇报，经采购单位会议审查通过后，进行验收。

七、付款周期
根据投标人申请，人员经费（不包含绩效）、办公经费、五险一金按季度转账支付；上年绩效按申请转账支付。  

其他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具体要求如下：

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均需满足本项目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资质要求。

联合体需明确牵头人，由牵头人负责协调各成员单位事宜。

（三）联合体各方应签订共同投标协议书，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权利义务及责任划分，并将该协议书随投标文件一并提交。

（四）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工作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供应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